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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凡省外院校的毕业生，先持报到证到

省教育厅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签署返回

原籍（瑞安）报到的意见，档案将由省教育厅毕

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直接转寄到瑞安市人

才市场管理办公室。毕业生经查询档案到达

瑞安后办理报到手续。

（二）省内非师范专业的毕业生经查询档

案到达瑞安后，直接凭报到证、就业协议书（学

生联）、身份证、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到瑞安市

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办理报到手续（地址：瑞

安市瑞祥大道 948 号三楼）。

注：1.若就业协议书已与瑞安地区以外的

单位签订，需先解除协议后再办理报到手续；

2.在上海、北京就业的瑞安籍毕业生，签订就

业协议后因政策限制无法在就业地报到的，提

供劳动合同后可在瑞安办理报到手续。

（三）省内师范类毕业生凭报到证到市教

育局报到。

（四）毕业生的择业期限为二年。为减轻

学生及家长的负担，毕业生报到时间可不受报

到证上标注的时间限制，经查询毕业生档案到

达我市后，再办理报到手续。温州地区内报到

时间可延期至毕业后两年内（若个别地方以报

到时间作为计算连续工龄的依据，延期办理报

到可能造成影响的，请事先了解当地政策再慎

重办理）。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答记者问

高校毕业生可享就业扶持政策
■记者 陈艳

7月20日，2013年瑞安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大会暨夏季大型人才交流会在市体育
馆举行，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活动全面启动，许多求职者和市民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相
关政策非常关注。日前，记者就市民关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采访了市人力资源和社
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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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，用人

单位在高温强热辐射作业、高温高气湿

作业、夏季露天作业岗位还需配备必要

的通风或降温设施，通过隔热、散热、

通风、喷淋等方法降低环境温度，改善

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，同时给高温岗位

职工提供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和防暑降

温所需的清凉饮料及药品。

接下来，该局将加强对高温作业用

人单位的督查，如发现危害职工健康的

用人单位，将依法查处。

企业注意了！

高温下作业有这些规定

为了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

将 对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实 施 以 下 就 业 扶 持 ：

（一） 免费公共就业服务；（二） 职业培训、

创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；（三） 对在公益

性岗位工作的，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

贴；（四） 对自主创业的，给予创业社会保

险补贴、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贴。

就业见习是指组织我市离校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，进入经认定的见习基地，享受政府补

贴，在具体工作岗位上进行 3 至 6 个月的全日

制见习，积累工作经验，提升毕业生的能力、促

进就业的制度。见习期间，见习单位与见习人

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。

就业见习与实习有四点区别：

第一，就业见习针对的对象是全日制普通

高校毕业后两年尚未就业的瑞安籍毕业生和

在温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（户籍不限），毕业年

度内（毕业当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下同）的

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。实习对象一般是大

三、大四的在校学生。

第二，高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，见习单位

应向见习人员发放生活补助费，其标准不低于

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并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

外伤害保险。实习一般没有生活补助和购买

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规定。

第三，高校毕业生如果在见习期间或期满

后被见习单位正式录用，见习时间计算为工作

年限。实习时间一般不计算为工龄。

第四，各级公共人才服务机构将为参加见

习的高校毕业生免费提供人事档案托管等服

务，而实习一般不享受该项服务。

见习学员在见习期间，瑞安市政府和见习

单位按不低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给予生活补

贴，其中政府补贴不低于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的

50%，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调整补贴额

度。见习补贴发放程序采取先垫后补的办法，

先由见习单位按月向见习学员足额支付，见习

单位根据学员见习实际情况于年底统一申请

补贴资金，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相

关资料和学员名单后，确定补贴金额，报财政

部门拨付。见习单位应优先聘用在本单位见

习期满的合格学员，正式聘用后，可补缴见习

期间的养老保险费，补缴的养老保险费在促进

就业资金中列支，具体报销办法与见习补贴同

步申请。

我市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可享

受培训补助政策。培训补助项目属于非常紧

缺职业（工种）按补助标准 100%给予标准、属

于紧缺职业（工种）按补助标准 80%给予补助、

属于一般紧缺职业（工种）按补助标准 60%给

予补助。

培训课时达标准课时 60%至 80%，按照项

目补助标准的 50%予以补助；培训课时达标准

课时 80%至 90%，按照项目补助标准的 70%

予以补助；培训课时达标准课时 90%以上，按

照项目补助标准的 80%予以补助，100%达到

标准课时的，按照项目补助标准的 100%予以

补助。

职业技能鉴定补助按考前培训少于 24 课

时，补助标准初级（含专项）150 元、中级 200

元、高级 300 元、高级技师 800 元；考前培训达

到或超过 24 课时，补助标准初级（含专项）200

元、中级 300 元、高级 500 元、技师 800 元、高

级技师 1200 元，以上补助包含发证评定费。

创业培训补助按创业培训后，班创业率达到

30%以上的，予以每人500元培训补助。创业率

达不到30%的，按每人300元予以培训补助。

根据浙江省委组织部、浙江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〈浙江省流动人员人事档

案流动服务规范〉的通知》（浙人社发【2013】3

号），档案的送达方式有两种：由学校统一通过

邮局机要科送达，或者由学校安排专人送达。

送达的毕业生档案，我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

予以接收，经登记整理后，录入人事代理管理信

息系统。毕业生可登录“瑞安人才网”查找“人

事代理”栏目中的“到档查询”情况。严禁本人

自带档案！但因极少数院校档案管理不规范，

校方拒绝为毕业生提供机要档案转递服务，出

现让学生自带档案的情况。此类档案必须由学

校档案管理部门有效密封，严贴封条并加盖骑

缝章，在自带期间不得拆封，且符合毕业生报到

接收条件的，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将予以接

收存档。

对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，有哪些扶持政策？

我市多年来一直支持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，什么是就业见习？
就业见习与实习有何区别？

见习学员在见习期间的补贴标准是多少？

我市今年职业技能培训补助项目和标准是怎么样的？

对回瑞就业的毕业生，如何办理档案的接收手续？

国家对毕业生的报到期限和择业期是如何规定的？

因政府机构改革，为了给广大群众提

供更加方便、快捷的服务，经研究，决定自

2013 年 8 月 6 日起将位于市政大院综合

楼五楼的公务员管理科、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管理科、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、

工资福利管理科、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、

市工资统发办公室统一搬迁到瑞安市商

城大厦四楼办公。上述科室 2013 年 8 月

5 日暂停办公一天。

搬迁后科室联系电话如下：

公务员管理科：65812876；事业单位

工作人员管理科：65812877；市职称改革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：65651795；工资福利管

理科：65812870；退休干部管理办公室：

65812871；市 工 资 统 发 办 公 室 ：

65881870。

因搬迁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。

瑞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2013 年 8 月 2 日

搬迁启事

■记者 陈艳/文 见习记者 王鹏洲/图

进入8月，我市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，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下作业的员工最受
“烤验”。记者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，日前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下发《关于切实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，要求切实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
作，严防高温作业引起中暑及引发安全事故，进一步加强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。

《通知》规定，须严格执行高温条件下

对劳动禁忌的标准。日最高气温达到 40℃

以上，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；日最高气

温达到37℃以上、40℃以下时，劳动者室外

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，连续作

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（即：重强度、中

等强度，轻强度劳动分别不超过 20、30、40

分钟），且在气温最高时段 3 小时内不得安

排露天工作；日最高气温达到 35℃以上、

37℃以下时，用人单位应采取换班轮休等

方式，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，且不得安

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。

此外，要加强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

特殊保护，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

工在 35℃以上的高温天气作业及室内温

度在 33℃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。

劳动者从事高温天气作业的，依法享

受岗位津贴。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

高温作业或者在 35℃以上的高温天气作

业的，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，并纳

入工资总额。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

防暑降温饮料，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

温津贴。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、缩短工作

时间的，用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

工资。

据了解，目前我市高温补贴标准是按

照 2010 年浙江省出台的《关于调整企业职

工夏季防暑降温清凉饮料费标准的通知》

来执行的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℃以

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，以及不能

采 取 有 效 措 施 将 工 作 场 所 温 度 降 低 到

33℃以下的，应当发放高温津贴。发放标

准为：高温作业工人每人每月 200 元；非高

温作业工人每人每月 160 元；一般工作人

员每人每月 130 元。发放时间为 6 至 9 月

份。企业防暑降温费用可列入企业生产

经营成本，行政事业单位由“职工福利费”

或“福利基金”中开支。

危害职工健康将依法查处

因高温停工不得降低工资

气温超 40℃停止室外作业


